
淮滨县十四届人大
四次会议文件之七

关于淮滨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

2019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—2019年2月1日在淮滨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四次会议上
淮滨县财政局局长    黄  海

各位代表：
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淮滨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报告提请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，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士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2018年，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，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和县人大、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，财政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等各项工作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财政运行整体良好。

（一）2018年预算收支情况

1. 一般公共预算

2018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7623万元，比上年增长22.6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完成42641万元，非税收入完成24982万元。

2018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73878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5.8％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32309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8063万元；教育支出完成118316万元；科学技术支出完成827万元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2668万元；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完成58353万元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57446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完成10185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完成19325万元；农林水支出完成97165万元；交通运输支出完成15389万元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2838万元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1167万元；金融支出完成48万元；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18286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765万元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3036万元；债务付息支出完成1688万元，其他支出完成4万元。

财政预算平衡情况。全县财政预算收入总计51346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7623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312428万元，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1917万元，调入资金121492万元。全县财政预算支出总计51346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3878万元，上解支出11000万元，债券还本支出1105万元，调出资金2747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财政收支平衡。
2. 政府性基金预算

2018年，全县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40395万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137661万元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765万元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338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完成1497万元、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134万元；转移性收入完成101852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完成1826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52619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47407万元；以上两项收入总计242247万元。

2018年，我县地方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14824万元，其中：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70万元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97801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33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完成2915万元，其他支出完成13998万元。转移性支出完成127423万元，其中：调出资金118835万元，结转下年8588万元。以上两项总计242247万元。收支相抵，财政收支平衡。

3.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    2018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63049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301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44748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54485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0390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44095万元。

本年结余8564万元,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7911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653万元。

4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为0元。
（二）政府债务情况

2018年上级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21868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94274万元、专项债务124407万元。我县政府实有债务19262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政府债务余额68220万元，专项政府债务余额124407万元。
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尚未得到上级批复，涉及补助收入、上解支出、结余等数据可能发生变动，待上级决算批复下达后再另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
一年来，我们紧紧围绕县委的决策部署，以县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财政收支预算为目标，科学发挥财政职能，五个方面重点工作有序开展。一是聚力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大力实施减税降费，保持较高支出强度，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。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，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，大力支持脱贫攻坚，加大污染防治力度，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。三是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，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，激发创业创新活力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高。四是推动教育改革发展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，促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。五是深入推进依法理财，强化管理基础工作，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，财政管理水平继续提高。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的正确领导，得益于县人大、县政协的有力监督和支持，得益于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。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收支矛盾依然突出。二是机关、事业、企业养老基金收支缺口逐年增大。三是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，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。

二、2019年预算安排情况
（一）2019年全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2019年全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围绕高质量发展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。依法加强收入预期管理，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确保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”支出。严格贯彻《预算法》，积极落实人大预算审查和监督要求，强化预算约束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提升财政资金配置使用效益。深化预算管理改革，推进预算信息公开，着力构建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。 

2019年全县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：一是依法依规编制。二是厉行勤俭节约。三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。四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。
（二）2019年预算收支安排

1. 一般公共预算
2019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3710万元，增长9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51597万元，非税收入22113万元。

2019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1143万元。主要支出项目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6826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13680万元，教育支出80143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250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6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352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17491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4757万元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4464万元，农林水事务支出55679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9870万元，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4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76万元，金融监管支出7万元，国土海洋气象等事务支出4404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7214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3568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38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2119万元。

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7371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207078万元，调入资金50275万元，收入总计331063万元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11143万元，上解支出10000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9920万元，支出总计331063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当年预算收支平衡。
2. 政府性基金预算

2019年，全县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103277万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00117万元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100万元、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00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616万元、污水处理费收入144万元；转移性收入8863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275万元、上年结转收入8588万元；以上两项收入合计112140万元。

2019年，全县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53774万元，其中：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1394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2380万元；转移性支出58366万元；以上两项支出112140万元。收支相抵，财政收支平衡。

3.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
2019年，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68206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422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49784万元。

预计社会保险基金支出58887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0929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47958万元。

本年结余9319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7493万元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1826万元。

4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我县国有企业较少，只有乌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属国有参股企业，按合同规定如有分红，才能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；其他国有企业近年来经营亏损，没有实现分红收入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不具有经营性质，产生少量收入已全部纳入一般预算管理。因不具备编制条件，2019年县级尚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（三）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

1. 强化生财理财，确保预算正常执行。

一是加强收入征管。税务部门认真排查税源，摸清底数，提高税收质量，确保应收尽收。强化财税协同配合，分级落实责任、传导压力。健全税收保障机制，推进依法治税，用好涉税信息共享平台，切实抓好重点行业、重点税源、重点税种的有效监控，提高征管效率；加强欠税清缴和零散税收征缴，充分挖掘税收增长潜力，不断提高收入质量。国土部门要加强土地出让力度，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，做好土地整理工作，加大增减挂钩异地交易，增加财政收入，确保预算正常执行。各非税收入征管单位挖掘非税收入增收潜力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组织收入的积极性，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。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。积极抢抓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机遇，主动把握国家、省、市宏观政策导向，力争对上争取政策、项目和资金实现新突破。三是加强可持续财源建设。把抓项目、扩投资、调结构、促转型放在财源建设的首位，全力提升工业园区的配套设施、承载容量、基础功能，筑巢引凤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强化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财税导向，落实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。
2. 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，提供财政资金保障。
一是支持精准脱贫，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。加大精准扶贫财政保障力度，整合涉农资金，形成脱贫攻坚合力，确保财政资金进一步向贫困人口倾斜，要争取更多的上级扶贫专项资金向我县倾斜，提高脱贫质量和效果。加大扶贫项目资金的全程监管，确保项目进度，确保资金使用零差错。开展扶贫资金专项监督检查，切实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进一步规范扶贫资金的使用，确保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，严查挪用、侵占、套取等违纪违法行为。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，集中力量加快美丽乡村、现代农业、农村环境整治建设、乡村文化、乡村旅游建设，不断促进农村发展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二是实施污染防治，提升生态文明水平。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加大环境保护支持力度。支持打赢蓝天保卫战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。支持加快重点行业污染源整治和污染防控，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。支持打好碧水保卫战，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，全面实施黑臭水体治理。三是实行风险管控，稳妥处置政府债务。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妥善处理存量债务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。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积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。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，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，严格在省政府核批的限额内规范举债。

3. 优化支出结构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
按照建立公共财政、民生财政的要求，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。坚持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”的原则，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支持民生改善。科学计算民生工程及各项改革的本级配套资金，积极筹集资金予以落实，支持全县各项事业健康发展。优先支持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社保等领域发展，着力解决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4、强化预算约束，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观念。

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加强预算执行力度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。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，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调整。各部门、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批准的预算为依据，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。这就要求各预算单位支出一定要按预算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变更支出用途，同时不得随意提出增加预算，凡是增加支出预算的都需报人大批准，积极落实人大对预算审查和监督要求。从紧从严安排各项支出，“三公经费”继续实行零增长，通过盘活存量、压减一般、严控追加等方式，全力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切实防范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的风险。

5.深化财税改革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。

加快财政体制改革，健全预算管理制度，完善税收制度，进一步突破重点改革任务。深化预决算信息公开，继续拓展公开领域，细化公开内容，提高预决算透明度。细化政府投融资管理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，管好用活所有政府财政资金。深入推进依法理财，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要求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加强财政监督，健全财政运行管理机制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效益，优化财政服务效能，提升财政工作效率。

各位代表：

做好2019年财政工作，意义深远、责任重大。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人大、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，牢记宗旨，不辱使命，积极作为，确保完成2019年全年财政目标任务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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